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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目的 

本特殊规章旨在根据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

称“世园会”）《一般规章》第八条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制订有关向

官方参展者所属人员提供住宿的规则。 

 

第二条 遵守法律和法规 

1. 官方参展者应遵守 1928年 11月 22日签署、并经修正和增补

的《国际展览会巴黎公约》，世园会的《一般规章》、《特殊规章》，中

国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组织者依据《一般规章》、《特殊规章》所

颁布的相关补充规定（以下统称“法律和法规”）。 

2. 组织者颁布的补充规定，旨在相关事项上提供补充信息，并

进一步明确组织者和官方参展者的权利义务。 

 

第三条 官方参展者所属人员 

官方参展者所属人员是指与其参加世园会相关的人员，其身份由

展区总代表确定。 

 

第四条 世园村 

组织者负责在世园会园区内建造世园村，供官方参展者所属人员

住宿，相关住宿费用由官方参展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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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组织者的协助 

组织者成立订房中心，提供与住宿有关的信息问讯和查询服务，

受理官方参展者入住世园村的订房申请。 

  

第六条 世园村的物业类型 

1. 世园村的物业类型包括酒店和公寓。 

2. 世园村设置相关配套设施，为住宿人员提供商务、餐饮、购

物、娱乐和健身服务。 

 

第七条 世园村的住宿限额 

1. 世园村最多可供 2000 人同时住宿，住宿服务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2月 31日。 

2. 原则上，每个官方参展者最多可同时在世园村申请 3-5 个单

元供其所属人员住宿。 

3. 世园村开放前或无法安排住宿时，订房中心将免费协助官方

参展者预定其他酒店，相关费用由官方参展者自行承担。 

4. 施工期间，组织者将提供不同标准和类型酒店供应商的名录，

供官方参展者自主选择住宿，相关费用由官方参展者自行承担。 

 

第八条 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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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官方参展者为其所属人员申请在世园村住宿，可以向订房中

心提交书面住宿申请。申请的提交应比要求入住时间提前至少 6个月，

并且不得迟于 2019年 1月 31日。 

2. 订房中心按收到申请表的时间顺序安排世园村的住房。当申

请的物业类型无法安排时，订房中心可进行适当调配，为官方参展者

安排与其申请相近的其他物业类型。当世园村无法安排住宿时，订房

中心将无偿协助官方参展者预订其他住宿方式。 

3. 订房中心在收到住宿申请之日起 30日内，向官方参展者发出

受理通知，反馈为其安排的住宿信息。 

4. 官方参展者在收到受理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向订房中心书面

确认。未经参展者书面确认的受理通知，订房中心不再保留已安排的

住宿。 

5. 官方参展者应在入住前与世园村的物业管理机构签订住宿协

议。 

 

第九条 世园村的公共配套服务 

1. 组织者将根据世园村的入住情况及入住人员的需要，配置和

调整世园村内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世园村内的公共配套服务的价格

将为合理价格，参照举办地的市场价格确定。 

2. 组织者将适时向官方参展者提供有关世园村的价格、入住条

件、房型、合同文本等信息。 


